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HJ 610-2011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Groundwater Environment 
 

本电子版为发布稿。请以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正式标准文本为准。 
 
 
 
 
 
 
 
 
 
 
 

2011-02-11 发布             2011-06-01实施 

环  境  保  护  部  发布

 



HJ 610－2011 

目   次 
前   言............................................................................................................................................. II 
1 适用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总则 ........................................................................................................................................... 2 
5 地下水环境影响识别 ............................................................................................................... 5 
6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分级................................................................................................ 5 
7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要求.............................................................................................. 10 
8 地下水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 11 
9 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 ............................................................................................................. 18 
10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 ............................................................................................................. 20 
11 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与对策 ................................................................................................. 21 
12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专题文件的编写.................................................................................. 22 
附录A（资料性附录）不同类型建设项目地下水环境影响识别 ............................................... 24 
附录B（资料性附录）典型建设项目地下水环境影响 ............................................................... 25 
附录C（资料性附录）地下水位变化区域半径的确定 ............................................................... 27 
附录D（资料性附录）废水入渗量计算公式 ............................................................................... 32 
附录E（资料性附录）环境水文地质试验方法简介.................................................................... 33 
附录F（资料性附录）常用地下水评价预测模型........................................................................ 35 

 I



HJ 610－2011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范和指导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保护环境，防治地下水污

染，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的一般性原则、内容、工作程序、方法和要求。 

本标准的附录 A、附录 B、附录 C、附录 D、附录 E、附录 F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吉林省

地质环境监测总站。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1 年 2 月 11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1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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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的一般性原则、内容、工作程序、方法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地下水作为供水水源及对地下水环境可能产生影响的建设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50027  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 

HJ/T 2.1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T 19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非污染生态影响 

HJ/T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338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地下水  groundwater/subsurface water 

以各种形式埋藏在地壳空隙中的水，包括包气带和饱水带中的水。 

3.2 包气带/非饱和带  vadose zone/unsaturated zone 

地表与潜水面之间的地带。 

3.3 饱水带  saturated zone 

地下水面以下，土层或岩层的空隙全部被水充满的地带。含水层都位于饱水带中。 

3.4 潜水  unconfined water / diving water  

地表以下，第一个稳定隔水层以上具有自由水面的地下水。 

3.5 承压水  confined water/artesian water 

充满于上下两个隔水层之间的地下水，其承受压力大于大气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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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地下水补给区 groundwater recharge zone 

含水层（含水系统）从外界获得水量的区域。对于潜水含水层，补给区与含水层的分布

区一致；对于承压含水层，裂隙水、岩溶水的基岩裸露区，山前冲洪积扇的单层砂卵砾石层

的分布区都属于补给区。 

3.7 地下水排泄区 groundwater discharge zone 

含水层（含水系统）中地下水在自然条件或人为因素影响下失去水量的区域，如天然湿

地分布区、地下水集中开采区、接受地下水补给的河流分布区等。 

3.8 地下水径流区 groundwater flow zone 

地下水从补给区到排泄区的中间区域。对于潜水含水层，径流区与补给区是一致的。 

3.9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centralized supply drinking water source 

指进入输水管网送到用户的和具有一定供水规模（供水人口一般大于 1000 人）的饮用

水水源地。 

3.10 地下水背景值  background values of groundwater quality 

又称地下水本底值。自然条件下地下水中各个化学组分在未受污染情况下的含量。 

3.11 地下水污染  groundwater contamination/groundwater pollution 

人为或自然原因导致地下水化学、物理、生物性质改变使地下水水质恶化的现象。 

3.12 地下水污染对照值  control values of groundwater contamination 

评价区域内历史记录 早的地下水水质指标统计值，或评价区域内受人类活动影响程度

较小的地下水水质指标统计值。 

3.13 环境水文地质问题  environmental hydrogeology problems 

指因自然或人类活动而产生的与地下水有关的环境问题，如地面沉降、次生盐渍化、土

地沙化等。 

4 总则 

4. 1 建设项目分类 

根据建设项目对地下水环境影响的特征，将建设项目分为以下三类。 

Ⅰ类：指在项目建设、生产运行和服务期满后的各个过程中，可能造成地下水水质污染

的建设项目； 

Ⅱ类：指在项目建设、生产运行和服务期满后的各个过程中，可能引起地下水流场或地

下水水位变化，并导致环境水文地质问题的建设项目； 

Ⅲ类：指同时具备 I 类和Ⅱ类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特征的建设项目。 

根据不同类型建设项目对地下水环境影响程度与范围的大小，将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分为一、二、三级。具体分级的原则与判据见第 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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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评价基本任务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任务包括：进行地下水环境现状评价，预测和评价建设项目

实施过程中对地下水环境可能造成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危害（包括地下水污染，地下水流场或

地下水位变化），并针对这种影响和危害提出防治对策，预防与控制地下水环境恶化，保护

地下水资源，为建设项目选址决策、工程设计和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应按本标准划分的评价工作等级，开展相应深度的评价工作。 

4. 3 工作程序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可划分为准备、现状调查与工程分析、预测评价和报告编写四

个阶段。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见图 1。 

4. 4 各阶段主要工作内容 

4.4.1 准备阶段 

搜集和研究有关资料、法规文件；了解建设项目工程概况；进行初步工程分析；踏勘现

场，对环境状况进行初步调查；初步分析建设项目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确定评价工作等级

和评价重点，并在此基础上编制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方案。 

4.4.2 现状调查与工程分析阶段 

开展现场调查、勘探、地下水监测、取样、分析、室内外试验和室内资料分析等，进行

现状评价工作，同时进行工程分析。 

4.4.3 预测评价阶段 

进行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依据国家、地方有关地下水环境管理的法规及标准，进行影

响范围和程度的评价。 

4.4.4 报告编写阶段 

综合分析各阶段成果，提出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与防治对策，编写地下水环境影响专题

报告。 

 3



HJ 610－2011 

 图 1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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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下水环境影响识别 

5.1 基本要求 

5.1.1 建设项目对地下水环境影响识别分析应在建设项目初步工程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在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方案编制阶段完成。 

5.1.2 应根据建设项目建设、生产运行和服务期满后三个阶段的工程特征，分别识别其正

常与事故两种状态下的环境影响。 

5.1.3 对于随着生产运行时间推移对地下水环境影响有可能加剧的建设项目，还应按生产

运行初期、中期和后期分别进行环境影响识别。 

5.2 识别方法 

5.2.1 环境影响识别可采用矩阵法，参见附录A。 

5.2.2 典型建设项目的地下水环境影响参见附录B。 

6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分级 

6. 1 划分原则 

Ⅰ类和Ⅱ类建设项目，分别根据其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类型、建设项目所处区域的环境

特征及其环境影响程度划定评价工作等级。 

Ⅲ类建设项目应根据建设项目所具有的Ⅰ类和Ⅱ类特征分别进行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等级划分，并按所划定的 高工作等级开展评价工作。 

6. 2 Ⅰ类建设项目工作等级划分 

6.2.1 划分依据 

6.2.1.1 I 类建设项目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的划分，应根据建设项目场地的包气带

防污性能、含水层易污染特征、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污水排放量与污水水质复杂程度等指

标确定。建设项目场地包括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储运工程等涉及的场地。 

6.2.1.2 建设项目场地的包气带防污性能 

建设项目场地的包气带防污性能按包气带中岩（土）层的分布情况分为强、中、弱三级，

分级原则见表 1。 

表 1  包气带防污性能分级 

分级 包气带岩（土）的渗透性能 

强 岩（土）层单层厚度 Mb≥1.0m，渗透系数 K≤10-7cm/s，且分布连续、稳定。 

中 
岩（土）层单层厚度 0.5m≤Mb<1.0m，渗透系数 K≤10-7cm/s，且分布连续、稳定。 

岩（土）层单层厚度 Mb≥1.0m，渗透系数 10-7cm/s<K≤10-4cm/s，且分布连续、稳定。

弱 岩（土）层不满足上述“强”和“中”条件。 

注：表中“岩（土）层”系指建设项目场地地下基础之下第一岩（土）层；包气带岩（土）的渗透系

数系指包气带岩土饱水时的垂向渗透系数。 

6.2.1.3 建设项目场地的含水层易污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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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场地的含水层易污染特征分为易、中、不易三级，分级原则见表 2。 

表 2  建设项目场地的含水层易污染特征分级 

分级 项目场地所处位置与含水层易污染特征 

易 
潜水含水层且包气带岩性（如粗砂、砾石等）渗透性强的地区；地下水与地

表水联系密切地区；不利于地下水中污染物稀释、自净的地区。 

中 多含水层系统且层间水力联系较密切的地区。 

不易 以上情形之外的其他地区。 

6.2.1.4 建设项目场地的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 

建设项目场地的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可分为敏感、较敏感、不敏感三级，分级原则见表

3。 

表 3  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分级 

分级 项目场地的地下水环境敏感特征 

敏感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包括已建成的在用、备用、应急水源地，在建和规划的水源地）

准保护区；除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以外的国家或地方政府设定的与地下水环境相关的其

它保护区，如热水、矿泉水、温泉等特殊地下水资源保护区。 

较敏感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包括已建成的在用、备用、应急水源地，在建和规划的水源地）

准保护区以外的补给径流区；特殊地下水资源（如矿泉水、温泉等）保护区以外的分布

区以及分散式居民饮用水水源等其它未列入上述敏感分级的环境敏感区 1。 

不敏感 上述地区之外的其它地区。 

注：1、表中“环境敏感区”系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所界定的涉及地下水的环

境敏感区。2、如建设项目场地的含水层（含水系统）处于补给区与径流区或径流区与排泄区的边界时，则

敏感程度上调一级。 

6.2.1.5 建设项目污水排放强度 

建设项目污水排放强度可分为大、中、小三级，分级标准见表 4。 

表 4  污水排放量分级 

分  级 污水排放总量（m3/d） 

大 ≥10000 

中 1000～10000 

小 ≤1000 

6.2.1.6 建设项目污水水质的复杂程度 

根据建设项目所排污水中污染物类型和需预测的污水水质指标数量，将污水水质分为复

杂、中等、简单三级，分级原则见表 5。当根据污水中污染物类型所确定的污水水质复杂程

度和根据污水水质指标数量所确定的污水水质复杂程度不一致时，取高级别的污水水质复杂

程度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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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污水水质复杂程度分级 

污水水质复杂程度级别 污染物类型 污水水质指标（个） 

复杂 污染物类型数≥2 需预测的水质指标≥6 

污染物类型数≥2 需预测的水质指标＜6 
中等 

污染物类型数=1 需预测的水质指标≥6 

简单 污染物类型数=1 需预测的水质指标＜6 

6.2.2 Ⅰ类建设项目评价工作等级 

6.2.2.1  Ⅰ类建设项目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的划分见表 6。 

6.2.2.2  对于利用废弃盐岩矿井洞穴或人工专制盐岩洞穴、废弃矿井巷道加水幕系统、人工

硬岩洞库加水幕系统、地质条件较好的含水层储油、枯竭的油气层储油等形式的地下储油库，

危险废物填埋场应进行一级评价，不按表 6 划分评价工作等级。 

表 6  Ⅰ类建设项目评价工作等级分级 

评价 

级别 

建设项目场地 

包气带防污性能 

建设项目场地的 

含水层易污染特征

建设项目场地的 

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

建设项目 

污水排放量 

建设项目 

水质复杂程度 

弱-强 易-不易 敏  感 大-小 复杂-简单 

较敏感 大-小 复杂-简单 

大 复杂-简单 

中 复杂-中等 
易 

不敏感 

小 复杂 

大-中 复杂-简单 
较敏感 

小 复杂-中等 

大 
中 

不敏感 
中 复杂 

大 复杂-中等 

弱 

不易 较敏感 
中 复杂 

大 复杂-简单 

中 复杂-中等 较敏感 

小 复杂 
易 

不敏感 大 复杂 

大 复杂-中等 

中 

中 较敏感 
中 复杂 

一级 

强 易 较敏感 大 复杂 

二级 除了一级和三级以外的其它组合 

中 简单 
弱 不易 不敏感 

小 中等-简单 

易 不敏感 小 简单 

中 简单 
中 不敏感 

小 中等-简单 

三级 

中 

不易 较敏感 中 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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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级别 

建设项目场地 

包气带防污性能 

建设项目场地的 

含水层易污染特征

建设项目场地的 

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

建设项目 

污水排放量 

建设项目 

水质复杂程度 

小 中等-简单 

大 中等-简单 
不敏感 

中-小 复杂-简单 

较敏感 小 简单 

大 简单 

中 中等-简单 
易 

不敏感 

小 复杂-简单 

中 简单 
较敏感 

小 中等-简单 

大 中等-简单 
中 

不敏感 
中-小 复杂-简单 

大 中等-简单 
较敏感 

中-小 复杂-简单 

强 

不易 

不敏感 大-小 复杂-简单 

6. 3 II类建设项目工作等级划分 

6.3.1 划分依据 

6.3.1.1 Ⅱ类建设项目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的划分，应根据建设项目地下水供、排

水（或注水）规模、引起的地下水水位变化范围、建设项目场地的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以及

可能造成的环境水文地质问题的大小等条件确定。 

6.3.1.2 建设项目供水、排水（或注水）规模 

建设项目地下水供水、排水（或注水）规模按水量的多少可分为大、中、小三级，分级

标准见表 7。 

表 7  地下水供水、排水（或注水）规模分级 

分   级 供水、排水（或注水）量（万 m3/d） 

大 ≥1.0 

中 0.2~1.0 

小 ≤0.2 

6.3.1.3 建设项目引起的地下水水位变化区域范围 

建设项目引起的地下水水位变化区域范围可用影响半径来表示，分为大、中、小三级，

分级标准见表 8。影响半径的确定方法可参见附录 C。 

表 8  地下水水位变化区域范围分级 

分   级 地下水水位变化影响半径（km） 

大 ≥1.5 

中 0.5～1.5 

小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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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4 建设项目场地的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 

建设项目场地的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可分为敏感、较敏感、不敏感三级，分级原则见表

9。 

表 9 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分级 

分级 项目场地的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 

敏感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包括已建成的在用、备用、应急水源地，在建和规划的水源地）

准保护区；除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以外的国家或地方政府设定的与地下水环境相关的其

它保护区，如热水、矿泉水、温泉等特殊地下水资源保护区；生态脆弱区重点保护区域；

地质灾害易发区 1；重要湿地、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等。 

较敏感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包括已建成的在用、备用、应急水源地，在建和规划的水源地）

准保护区以外的补给径流区；特殊地下水资源（如矿泉水、温泉等）保护区以外的分布

区以及分散式居民饮用水水源等其它未列入上述敏感分级的环境敏感区 2。 

不敏感 上述地区之外的其它地区。 

注：1、表中“地质灾害”系指因水文地质条件变化发生的地面沉降、岩溶塌陷等。2、表中“环境敏感

区”系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所界定的涉及地下水的环境敏感区。3、如建设项目场

地的含水层（含水系统）处于补给区与径流区或径流区与排泄区的边界时，则敏感程度上调一级。 

6.3.1.5 建设项目造成的环境水文地质问题 

建设项目造成的环境水文地质问题包括：区域地下水水位下降产生的土地次生荒漠化、

地面沉降、地裂缝、岩溶塌陷、海水入侵、湿地退化等，以及灌溉导致局部地下水位上升产

生的土壤次生盐渍化、次生沼泽化等，按其影响程度大小可分为强、中等、弱三级，分级原

则见表 10。 

表 10  环境水文地质问题分级 

级  别 可能造成的环境水文地质问题 

强 
产生地面沉降、地裂缝、岩溶塌陷、海水入侵、湿地退化、土地荒漠化等环境水文地质问题，

含水层疏干现象明显，产生土壤盐渍化、沼泽化。 

中等 出现土壤盐渍化、沼泽化迹象。 

弱 无上述环境水文地质问题。 

6.3.2 Ⅱ类建设项目评价工作等级 

Ⅱ类建设项目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的划分见表 11。 

表 11  Ⅱ类建设项目评价工作等级分级 
评价 

等级 

建设项目供水、排

水（或注水）规模 

建设项目引起的 

地下水水位变化区域范围

建设项目场地的 

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

建设项目造成的 

环境水文地质问题大小 

小-大 小-大 敏感 弱-强 

中等 较敏感 强 
中等 

大 较敏感 中等-强 

较敏感 弱-强 

一级 

大 
大 

不敏感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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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较敏感 中等-强 

小 较敏感 强 

二级 除了一级和三级以外的其它组合 

三级 小-中 小-中 较敏感-不敏感 弱-中 

7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要求 

7.1 一级评价要求 

通过搜集资料和环境现状调查，了解区域内多年的地下水动态变化规律，详细掌握建设

项目场地的环境水文地质条件（给出的环境水文地质资料的调查精度应大于或等于 1/10000）
及评价区域的环境水文地质条件（给出的环境水文地质资料的调查精度应大于或等于

1/50000）、污染源状况、地下水开采利用现状与规划，查明各含水层之间以及与地表水之间

的水力联系，同时掌握评价区评价期内至少一个连续水文年的枯、平、丰水期的地下水动态

变化特征；根据建设项目污染源特点及具体的环境水文地质条件有针对性地开展勘察试验，

进行地下水环境现状评价；对地下水水质、水量采用数值法进行影响预测和评价，对环境水

文地质问题进行定量或半定量的预测和评价，提出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措施。 

7.2 二级评价要求 

通过搜集资料和环境现状调查，了解区域内多年的地下水动态变化规律，基本掌握建设

项目场地的环境水文地质条件（给出的环境水文地质资料的调查精度应大于或等于 1/50000）
及评价区域的环境水文地质条件、污染源状况、项目所在区域的地下水开采利用现状与规划，

查明各含水层之间以及与地表水之间的水力联系，同时掌握评价区至少一个连续水文年的

枯、丰水期的地下水动态变化特征；结合建设项目污染源特点及具体的环境水文地质条件有

针对性地补充必要的勘察试验，进行地下水环境现状评价；对地下水水质、水量采用数值法

或解析法进行影响预测和评价，对环境水文地质问题进行半定量或定性的分析和评价，提出

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措施。 

7.3 三级评价要求 

通过搜集现有资料，说明地下水分布情况，了解当地的主要环境水文地质条件、污染源

状况、项目所在区域的地下水开采利用现状与规划；了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区的环境水

文地质条件，进行地下水环境现状评价；结合建设项目污染源特点及具体的环境水文地质条

件有针对性地进行现状监测，通过回归分析、趋势外推、时序分析或类比预测分析等方法进

行地下水影响分析与评价；提出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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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地下水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8.1 调查与评价原则 

8.1.1   地下水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工作应遵循资料搜集与现场调查相结合、项目所在场地调

查与类比考察相结合、现状监测与长期动态资料分析相结合的原则。 

8.1.2   地下水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工作的深度应满足相应的工作级别要求。当现有资料不能

满足要求时，应组织现场监测及环境水文地质勘察与试验。对一级评价，还可选用不同历史

时期地形图以及航空、卫星图片进行遥感图像解译配合地面现状调查与评价。 

8.1.3 对于地面工程建设项目应监测潜水含水层以及与其有水力联系的含水层，兼顾地表

水体，对于地下工程建设项目应监测受其影响的相关含水层。对于改、扩建I类建设项目，

必要时监测范围还应扩展到包气带。 

8.2 调查与评价范围 

8.2.1   基本要求 

地下水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的范围以能说明地下水环境的基本状况为原则，并应满足环

境影响预测和评价的要求。 

8.2.2   Ⅰ类建设项目 

8.2.2.1  Ⅰ类建设项目地下水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的范围可参考表 12 确定。此调查评价范

围应包括与建设项目相关的环境保护目标和敏感区域，必要时还应扩展至完整的水文地质单

元。 

表 12  Ⅰ类建设项目地下水环境现状调查评价范围参考表 

评价等级 调查评价范围（km2） 备注 

一级 ≥50 

二级 20～50 

三级 ≤20 

环境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含水层渗透性

能较强的地区（如砂卵砾石含水层、岩

溶含水系统等），调查评价范围可取较

大值，否则可取较小值。 

8.2.2.2   当Ⅰ类建设项目位于基岩地区时，一级评价以同一地下水文地质单元为调查评价

范围，二级评价原则上以同一地下水水文地质单元或地下水块段为调查评价范围，三级评价

以能说明地下水环境的基本情况，并满足环境影响预测和分析的要求为原则确定调查评价范

围。 

8.2.3   Ⅱ类建设项目 

Ⅱ类建设项目地下水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的范围应包括建设项目建设、生产运行和服务

期满后三个阶段的地下水水位变化的影响区域，其中应特别关注相关的环境保护目标和敏感

区域，必要时扩展至完整的水文地质单元，以及可能与建设项目所在的水文地质单元存在直

接补排关系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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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Ⅲ类建设项目 

Ⅲ类建设项目地下水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的范围应同时包括 8.2.2 和 8.2.3 所确定的范

围。 

8.3 调查内容与要求 

8.3.1   水文地质条件调查 

水文地质条件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a）气象、水文、土壤和植被状况。 

b）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地貌特征与矿产资源。 

c）包气带岩性、结构、厚度。 

d）含水层的岩性组成、厚度、渗透系数和富水程度；隔水层的岩性组成、厚度、渗透

系数。 

e）地下水类型、地下水补给、径流和排泄条件。 

f）地下水水位、水质、水量、水温。 

g）泉的成因类型，出露位置、形成条件及泉水流量、水质、水温，开发利用情况。 

h）集中供水水源地和水源井的分布情况（包括开采层的成井的密度、水井结构、深度

以及开采历史）。 

i）地下水现状监测井的深度、结构以及成井历史、使用功能。 

j）地下水背景值（或地下水污染对照值）。 

8.3.2   环境水文地质问题调查 

环境水文地质问题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a）原生环境水文地质问题：包括天然劣质水分布状况，以及由此引发的地方性疾病等

环境问题。 

b）地下水开采过程中水质、水量、水位的变化情况，以及引起的环境水文地质问题。 

c）与地下水有关的其它人类活动情况调查，如保护区划分情况等。 

8.3.3   地下水污染源调查 

8.3.3.1  调查原则 

a）对已有污染源调查资料的地区，一般可通过搜集现有资料解决。 

b）对于没有污染源调查资料，或已有部分调查资料，尚需补充调查的地区，可与环境

水文地质问题调查同步进行。 

c）对调查区内的工业污染源，应按原国家环保总局《工业污染源调查技术要求及其建

档技术规定》的要求进行调查。对分散在评价区的非工业污染源，可根据污染源的特点，参

照上述规定进行调查。 

8.3.3.2  调查对象 

地下水污染源主要包括工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农业污染源。 

调查重点主要包括废水排放口、渗坑、渗井、污水池、排污渠、污灌区、已被污染的河

流、湖泊、水库和固体废物堆放（填埋）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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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3  不同类型污染源调查要点 

a）对工业或生活废（污）水污染源中的排放口，应测定其位置，了解和调查其排放量

及渗漏量、排放方式（如连续或瞬时排放）、排放途径和去向、主要污染物及其浓度、废水

的处理和综合利用状况等。 

b）对排污渠和已被污染的小型河流、水库等，除按地表水监测的有关规定进行流量、

水质等调查外，还应选择有代表性的渠（河）段进行渗漏量和影响范围调查。 

c）对污水池和污水库应调查其结构和功能，测定其蓄水面积与容积，了解池（库）底

的物质组成或地层岩性以及与地下水的补排关系，进水来源、出水去向和用途、进出水量和

水质及其动态变化情况，池（库）内水位标高与其周围地下水的水位差，坝堤、坝基和池（库）

底的防渗设施和渗漏情况，以及渗漏水对周边地下水质的污染影响。 

d）对于农业污染源，重点应调查和了解施用农药、化肥情况。对于污灌区，重点应调

查和了解污灌区的土壤类型、污灌面积、污灌水源、水质、污灌量、灌溉制度与方式及施用

农药、化肥情况。必要时可补做渗水试验，以便了解单位面积渗水量。 

e）对工业固体废物堆放（填埋）场，应测定其位置、堆积面积、堆积高度、堆积量等，

并了解其底部、侧部渗透性能及防渗情况，同时采取有代表性的样品进行浸溶试验、土柱淋

滤试验，了解废物的有害成份、可浸出量、雨后淋滤水中污染物种类、浓度和入渗情况。 

f）对生活污染源中的生活垃圾、粪便等，应调查了解其物质组成及排放、储存、处理

利用状况。 

g）对于改、扩建 I 类建设项目，还应对建设项目场地所在区域可能污染的部位（如物

料装卸区、储存区、事故池等）开展包气带污染调查，包气带污染调查取样深度一般在地面

以下 25cm—80cm 之间即可。但是，当调查点所在位置一定深度之下有埋藏的排污系统或储

藏污染物的容器时，取样深度应至少达到排污系统或储藏污染物的容器底部以下。 

8.3.3.4  调查因子 

地下水污染源调查因子应根据拟建项目的污染特征选定。 

8.3.4   地下水环境现状监测 

8.3.4.1  地下水环境现状监测主要通过对地下水水位、水质的动态监测，了解和查明地下水

水流与地下水化学组分的空间分布现状和发展趋势，为地下水环境现状评价和环境影响预测

提供基础资料。 

8.3.4.2  对于 I 类建设项目应同时监测地下水水位、水质。对于 II 类建设项目应监测地下水

水位，涉及可能造成土壤盐渍化的 II 类建设项目，也应监测相应的地下水水质指标。 

8.3.4.3  现状监测井点的布设原则 

a）地下水环境现状监测井点采用控制性布点与功能性布点相结合的布设原则。监测井

点应主要布设在建设项目场地、周围环境敏感点、地下水污染源、主要现状环境水文地质问

题以及对于确定边界条件有控制意义的地点。对于Ⅰ类和Ⅲ类改、扩建项目，当现有监测井

不能满足监测位置和监测深度要求时，应布设新的地下水现状监测井。 

b）监测井点的层位应以潜水和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有开发利用价值的含水层为主。

潜水监测井不得穿透潜水隔水底板，承压水监测井中的目的层与其他含水层之间应止水良

好。 

c）一般情况下，地下水水位监测点数应大于相应评价级别地下水水质监测点数的 2 倍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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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地下水水质监测点布设的具体要求： 

1）一级评价项目目的含水层的水质监测点应不少于 7 个点/层。评价区面积大于 100km2

时，每增加 15km2 水质监测点应至少增加 1 个点/层。 

一般要求建设项目场地上游和两侧的地下水水质监测点各不得少于 1 个点/层，建设项

目场地及其下游影响区的地下水水质监测点不得少于 3 个点/层。 

2）二级评价项目目的含水层的水质监测点应不少于 5 个点/层。评价区面积大于 100km2

时，每增加 20km2 水质监测点应至少增加 1 个点/层。 

一般要求建设项目场地上游和两侧的地下水水质监测点各不得少于 1 个点/层，建设项

目场地及其下游影响区的地下水水质监测点不得少于 2 个点/层。 

3）三级评价项目目的含水层的水质监测点应不少于 3 个点/层。 

一般要求建设项目场地上游水质监测点不得少于 1 个点/层，建设项目场地及其下游影

响区的地下水水质监测点不得少于 2 个点/层。 

8.3.4.4  地下水水质现状监测点取样深度的确定 

a）评价级别为一级的Ⅰ类和Ⅲ类建设项目，对地下水监测井（孔）点应进行定深水质

取样，具体要求： 

1）地下水监测井中水深小于 20m 时，取二个水质样品，取样点深度应分别在井水位以

下 1.0m 之内和井水位以下井水深度约 3/4 处。 

2）地下水监测井中水深大于 20m 时，取三个水质样品，取样点深度应分别在井水位以

下 1.0m 之内、井水位以下井水深度约 1/2 处和井水位以下井水深度约 3/4 处。 

b）评价级别为二、三级Ⅰ类、Ⅲ类建设项目和所有评价级别的Ⅱ类建设项目，只取一

个水质样品，取样点深度应在井水位以下 1.0m 之内。 

8.3.4.5  地下水水质现状监测项目的选择，应根据建设项目行业污水特点、评价等级、存在

或可能引发的环境水文地质问题而确定。即评价等级较高，环境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地区可

适当多取，反之可适当减少。 

8.3.4.6  现状监测频率要求 

a）评价等级为一级的建设项目，应在评价期内至少分别对一个连续水文年的枯、平、

丰水期的地下水水位、水质各监测一次。 

b）评价等级为二级的建设项目，对于新建项目，若有近 3 年内至少一个连续水文年的

枯、丰水期监测资料，应在评价期内至少进行一次地下水水位、水质监测。对于改、扩建项

目，若掌握现有工程建成后近 3 年内至少一个连续水文年的枯、丰水期观测资料，应在评价

期内至少进行一次地下水水位、水质监测。 

若无上述监测资料，应在评价期内分别对一个连续水文年的枯、丰水期的地下水水位、

水质各监测一次。 

c）评价等级为三级的建设项目，应至少在评价期内监测一次地下水水位、水质，并尽

可能在枯水期进行。 

8.3.4.7  地下水水质样品采集与现场测定 

a）地下水水质样品应采用自动式采样泵或人工活塞闭合式与敞口式定深采样器进行采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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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样品采集前，应先测量井孔地下水水位（或地下水水位埋藏深度）并做好记录，然

后采用潜水泵或离心泵对采样井（孔）进行全井孔清洗，抽汲的水量不得小于 3 倍的井筒水

（量）体积。 

c）地下水水质样品的管理、分析化验和质量控制按 HJ/T164 执行。pH、DO、水温等

不稳定项目应在现场测定。 

8.3.5   环境水文地质勘察与试验 

8.3.5.1  环境水文地质勘察与试验是在充分收集已有相关资料和地下水环境现状调查的基

础上，针对某些需要进一步查明的环境水文地质问题和为获取预测评价中必要的水文地质参

数而进行的工作。 

8.3.5.2  除一级评价应进行环境水文地质勘察与试验外，对环境水文地质条件复杂而又缺少

资料的地区，二级、三级评价也应在区域水文地质调查的基础上对评价区进行必要的水文地

质勘察。 

8.3.5.3  环境水文地质勘察可采用钻探、物探和水土化学分析以及室内外测试、试验等手段，

具体参见相关标准与规范。 

8.3.5.4  环境水文地质试验项目通常有抽水试验、注水试验、渗水试验、浸溶试验、土柱淋

滤试验、弥散试验、流速试验(连通试验)、地下水含水层储能试验等，有关试验原则与方法

参见附录 E。在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可根据评价等级及资料占有程度等实际情况选

用。 

8.3.5.5  进行环境水文地质勘察时，除采用常规方法外，可配合地球物理方法进行勘察。 

8.4 环境现状评价 

8.4.1   污染源整理与分析 

8.4.1.1  按评价中所确定的地下水质量标准对污染源进行等标污染负荷比计算；将累计等标

污染负荷比大于 70%的污染源（或污染物）定为评价区的主要污染源（或主要污染物）；通

过等标污染负荷比分析，列表给出主要污染源和主要污染因子，并附污染源分布图。 

8.4.1.2  等标污染负荷（ ）计算公式： ijP

j
ij

ij
ij Q

C
C

P
0

=                                      （1） 

式中： 

ijP —第 j 个污染源废水中第 i 种污染物等标污染负荷，m3/a； 

ijC —第 j 个污染源废水中第 i 种污染物排放的平均浓度，mg/L； 

ijC0 —第 j 个污染源废水中第 i 种污染物排放标准浓度，mg/L； 

jQ —第 j 个污染源废水的单位时间排放量，m3/a。 

若第 j 个污染源共有 n 种污染物参与评价，则该污染源的总等标污染负荷计算公式： 

∑
=

=
n

i
ijj PP

1                                       （2） 

式中： 

jP —第 j 个污染源的总等标污染负荷，m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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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评价区共有m个污染源中含有第 i种污染物，则该污染物的总等标污染负荷计算公式： 

∑
=

=
m

j
iji PP

1                                        （3） 

式中： 

iP —第 i 种污染源的总等标污染负荷，m3/a。 

若评价区共有 m 个污染源，n 种污染物，则评价区污染物的总等标污染负荷计算公式： 

∑∑
= =

=
m

j

n

i
ijPP

1 1

                                     （4） 

式中： 

P ：评价区污染物的总等标污染负荷，m3/a。 

8.4.1.3  等标污染负荷比（ ）计算公式： ijK

P
P

K ij
ij =                                       （5） 

式中： 

ijK —第 j 个污染源中第 i 种污染物的等标污染负荷比，无量纲； 

ijP —第 j 个污染源废水中第 i 种污染物等标污染负荷，m3/a； 

P —评价区污染物的总等标污染负荷，m3/a。 

P

P
KK

n

i
ijn

i
ijj

∑
∑ =

=

== 1

1

                                （6） 

式中： 

jK —评价区第 j 个污染源的等标污染负荷比，无量纲； 

ijP —第 j 个污染源废水中第 i 种污染物等标污染负荷，m3/a； 

P —评价区污染物的总等标污染负荷，m3/a。 

P

P
KK

m

j
ijm

j
iji

∑
∑ =

=

== 1

1

                               （7） 

式中： 

iK —评价区第 i 个污染源的等标污染负荷比，无量纲； 

ijP —第 j 个污染源废水中第 i 种污染物等标污染负荷，m3/a； 

P —评价区污染物的总等标污染负荷，m3/a。 

8.4.1.4  包气带污染分析 

对于改、扩建 I 类和Ⅲ类建设项目，应根据建设项目场地包气带污染调查结果开展包气

带水、土污染分析，并作为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的基础。 

8.4.2   地下水水质现状评价 

8.4.2.1  根据现状监测结果进行 大值、 小值、均值、标准差、检出率和超标率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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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2  地下水水质现状评价应采用标准指数法进行评价。标准指数>1，表明该水质因子已

超过了规定的水质标准，指数值越大，超标越严重。标准指数计算公式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a）对于评价标准为定值的水质因子，其标准指数计算公式： 

si

i
i C

C
P =                                      （8） 

式中： 

iP —第 i 个水质因子的标准指数，无量纲； 

iC —第 i 个水质因子的监测浓度值，mg/L； 

siC —第 i 个水质因子的标准浓度值，mg/L。 

b）对于评价标准为区间值的水质因子（如 pH 值），其标准指数计算公式： 

sd
pH pH

pHP
−
−

=
0.7
0.7

              ≤7 时                （9） pH

0.7
0.7

−
−

=
su

pH pH
pHP               >7 时               （10） pH

式中： 

pHP —pH 的标准指数，无量纲； 

pH —pH 监测值； 

supH —标准中 pH 的上限值； 

sdpH —标准中 pH 的下限值。 

8.4.3   环境水文地质问题的分析 

8.4.3.1  环境水文地质问题的分析应根据水文地质条件及环境水文地质调查结果进行。 

8.4.3.2  区域地下水水位降落漏斗状况分析，应叙述地下水水位降落漏斗的面积、漏斗中心

水位的下降幅度、下降速度及其与地下水开采量时空分布的关系，单井出水量的变化情况，

含水层疏干面积等，阐明地下水降落漏斗的形成、发展过程，为发展趋势预测提供依据。 

8.4.3.3  地面沉降、地裂缝状况分析，应叙述沉降面积、沉降漏斗的沉降量（累计沉降量、

年沉降量）等及其与地下水降落漏斗、开采（包括回灌）量时空分布变化的关系，阐明地面

沉降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危害程度，为发展趋势预测提供依据。 

8.4.3.4  岩溶塌陷状况分析，应叙述与地下水相关的塌陷发生的历史过程、密度、规模、分

布及其与人类活动(如采矿、地下水开采等)时空变化的关系，并结合地质构造、岩溶发育等

因素，阐明岩溶塌陷发生、发展规律及危害程度。 

8.4.3.5  土壤盐渍化、沼泽化、湿地退化、土地荒漠化分析，应叙述与土壤盐渍化、沼泽化、

湿地退化、土地荒漠化发生相关的地下水位、土壤蒸发量、土壤盐分的动态分布及其与人类

活动（如地下水回灌过量、地下水过量开采）时空变化的关系，并结合包气带岩性、结构特

征等因素，阐明土壤盐渍化、沼泽化、湿地退化、土地荒漠化发生、发展规律及危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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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 

9.1 预测原则 

9.1.1 建设项目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应遵循HJ/T 2.1 中确定的原则进行。考虑到地下水环

境污染的隐蔽性和难恢复性，还应遵循环境安全性原则，预测应为评价各方案的环境安全和

环境保护措施的合理性提供依据。 

9.1.2 预测的范围、时段、内容和方法均应根据评价工作等级、工程特征与环境特征，结

合当地环境功能和环保要求确定，应以拟建项目对地下水水质、水位、水量动态变化的影响

及由此而产生的主要环境水文地质问题为重点。 

9.1.3 Ⅰ类建设项目，对工程可行性研究和评价中提出的不同选址（选线）方案、或多个

排污方案等所引起的地下水环境质量变化应分别进行预测，同时给出污染物正常排放和事故

排放两种工况的预测结果。 

9.1.4 Ⅱ类建设项目，应遵循保护地下水资源与环境的原则，对工程可行性研究中提出的

不同选址方案、或不同开采方案等所引起的水位变化及其影响范围应分别进行预测。 

9.1.5 Ⅲ类建设项目，应同时满足 9.1.3 和 9.1.4 的要求。 

9.2 预测范围 

9.2.1   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的范围可与现状调查范围相同，但应包括保护目标和环境影响的

敏感区域，必要时扩展至完整的水文地质单元，以及可能与建设项目所在的水文地质单元存

在直接补排关系的区域。 

9.2.2   预测重点应包括： 

a）已有、拟建和规划的地下水供水水源区。 

b）主要污水排放口和固体废物堆放处的地下水下游区域。 

c）地下水环境影响的敏感区域（如重要湿地、与地下水相关的自然保护区和地质遗迹

等）。 

d）可能出现环境水文地质问题的主要区域。 

e）其他需要重点保护的区域。 

9.3 预测时段 

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时段应包括建设项目建设、生产运行和服务期满后三个阶段。 

9.4 预测因子 

9.4.1   Ⅰ类建设项目 

Ⅰ类建设项目预测因子应选取与拟建项目排放的污染物有关的特征因子，选取重点应包

括： 

a）改、扩建项目已经排放的及将要排放的主要污染物。 

b）难降解、易生物蓄积、长期接触对人体和生物产生危害作用的污染物，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 

c）国家或地方要求控制的污染物。 

d）反映地下水循环特征和水质成因类型的常规项目或超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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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   Ⅱ类建设项目 

Ⅱ类建设项目预测因子应选取水位及与水位变化所引发的环境水文地质问题相关的因

子。 

9.5 预测方法 

9.5.1 建设项目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方法包括数学模型法和类比预测法。其中，数学模型

法包括数值法、解析法、均衡法、回归分析、趋势外推、时序分析等方法。常用的地下水预

测模型参见附录F。 

9.5.2 一级评价应采用数值法；二级评价中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时应采用数值法，水文地质

条件简单时可采用解析法；三级评价可采用回归分析、趋势外推、时序分析或类比预测法。 

9.5.3 采用数值法或解析法预测时，应先进行参数识别和模型验证。 

9.5.4 采用解析模型预测污染物在含水层中的扩散时，一般应满足以下条件： 

a）污染物的排放对地下水流场没有明显的影响。 

b）预测区内含水层的基本参数（如渗透系数、有效孔隙度等）不变或变化很小。 

9.5.5  采用类比预测分析法时，应给出具体的类比条件。类比分析对象与拟预测对象之间应

满足以下要求： 

a）二者的环境水文地质条件、水动力场条件相似。 

b）二者的工程特征及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具有相似性。 

9.6 预测模型概化 

9.6.1   水文地质条件概化 

应根据评价等级选用的预测方法，结合含水介质结构特征，地下水补、径、排条件，边

界条件及参数类型来进行水文地质条件概化。 

9.6.2   污染源概化 

污染源概化包括排放形式与排放规律的概化。根据污染源的具体情况，排放形式可以概

化为点源或面源；排放规律可以简化为连续恒定排放或非连续恒定排放。 

9.6.3   水文地质参数值的确定 

9.6.3.1  对于一级评价建设项目，地下水水量（水位）、水质预测所需用的含水层渗透系数、

释水系数、给水度和弥散度等参数值应通过现场试验获取；对于二、三级评价建设项目，水

文地质参数可从评价区以往环境水文地质勘察成果资料中选定，或依据相邻地区和类比区

新的勘察成果资料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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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 

10.1 评价原则 

10.1.1 评价应以地下水环境现状调查和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结果为依据，对建设项目不同

选址（选线）方案、各实施阶段（建设、生产运行和服务期满后）不同排污方案及不同防渗

措施下的地下水环境影响进行评价，并通过评价结果的对比，推荐地下水环境影响 小的方

案。 

10.1.2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采用的预测值未包括环境质量现状值时，应叠加环境质量现状

值后再进行评价。 

10.1.3 Ⅰ类建设项目应重点评价建设项目污染源对地下水环境保护目标（包括已建成的在

用、备用、应急水源地，在建和规划的水源地、生态环境脆弱区域和其它地下水环境敏感区

域）的影响。评价因子同影响预测因子。 

10.1.4 Ⅱ类建设项目应重点依据地下水流场变化，评价地下水水位（水头）降低或升高诱

发的环境水文地质问题的影响程度和范围。 

10.2 评价范围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与环境影响预测范围相同。 

10.3 评价方法 

10.3.1 Ⅰ类建设项目的地下水水质影响评价，可采用标准指数法进行评价，具体方法见

8.4.2。 

10.3.2 Ⅱ类建设项目评价其导致的环境水文地质问题时，可采用预测水位与现状调查水位

相比较的方法进行评价，具体方法如下： 

a）地下水位降落漏斗：对水位不能恢复、持续下降的疏干漏斗，采用中心水位降和水

位下降速率进行评价。 

b）土壤盐渍化、沼泽化、湿地退化、土地荒漠化、地面沉降、地裂缝、岩溶塌陷：根

据地下水水位变化速率、变化幅度、水质及岩性等分析其发展的趋势。 

10.4 评价要求 

10.4.1 Ⅰ类建设项目 

评价Ⅰ类建设项目对地下水水质影响时，可采用以下判据评价水质能否满足地下水环境

质量标准要求。 

a）以下情况应得出可以满足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要求的结论： 

1）建设项目在各个不同生产阶段、除污染源附近小范围以外地区，均能达到地下水环

境质量标准要求。 

2）在建设项目实施的某个阶段，有个别水质因子在较大范围内出现超标，但采取环保

措施后，可满足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要求。 

b）以下情况应做出不能满足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要求的结论： 

1）新建项目排放的主要污染物，改、扩建项目已经排放的及将要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在

评价范围内的地下水中已经超标。 

2）削减措施在技术上不可行，或在经济上明显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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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Ⅱ类建设项目 

评价Ⅱ类建设项目对地下水流场或地下水水位（水头）影响时，应依据地下水资源补采

平衡的原则，评价地下水开发利用的合理性及可能出现的环境水文地质问题的类型、性质及

其影响的范围、特征和程度等。 

10.4.3 Ⅲ类建设项目 

Ⅲ类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分析应按照 10.4.1 和 10.4.2 进行。 

11 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与对策 

11.1 基本要求 

11.1.1 地下水保护措施与对策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按照

“源头控制，分区防治，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突出饮用水安全的原则确定。 

11.1.2 环保对策措施建议应根据Ⅰ类、Ⅱ类和Ⅲ类建设项目各自的特点以及建设项目所在

区域环境现状、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结果，在评价工程可行性研究中提出的污染防治对策有

效性的基础上，提出需要增加或完善的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 

11.1.3 改、扩建项目还应针对现有的环境水文地质问题、地下水水质污染问题，提出“以

新带老”的对策和措施。 

11.1.4 给出各项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与对策的实施效果，列表明确各项具体措施的投资估

算，并分析其技术、经济可行性。 

11.2 建设项目污染防治对策 

11.2.1 Ⅰ类建设项目污染防治对策 

Ⅰ类建设项目场地污染防治对策应从以下方面考虑： 

a）源头控制措施。主要包括提出实施清洁生产及各类废物循环利用的具体方案，减少

污染物的排放量；提出工艺、管道、设备、污水储存及处理构筑物应采取的控制措施，防止

污染物的跑、冒、滴、漏，将污染物泄漏的环境风险事故降到 低限度。 

b）分区防治措施。结合建设项目各生产设备、管廊或管线、贮存与运输装置、污染物

贮存与处理装置、事故应急装置等的布局，根据可能进入地下水环境的各种有毒有害原辅材

料、中间物料和产品的泄漏（含跑、冒、滴、漏）量及其他各类污染物的性质、产生量和排

放量，划分污染防治区，提出不同区域的地面防渗方案，给出具体的防渗材料及防渗标准要

求，建立防渗设施的检漏系统。 

c）地下水污染监控。建立场地区地下水环境监控体系，包括建立地下水污染监控制度

和环境管理体系、制定监测计划、配备先进的检测仪器和设备，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采

取措施。 

地下水监测计划应包括监测孔位置、孔深、监测井结构、监测层位、监测项目、监测频

率等。 

d）风险事故应急响应。制定地下水风险事故应急响应预案，明确风险事故状态下应采

取的封闭、截流等措施，提出防止受污染的地下水扩散和对受污染的地下水进行治理的具体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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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II类建设项目地下水保护与环境水文地质问题减缓措施 

a）以均衡开采为原则，提出防止地下水资源超量开采的具体措施，以及控制资源开采

过程中由于地下水水位变化诱发的湿地退化、地面沉降、岩溶塌陷、地面裂缝等环境水文地

质问题产生的具体措施。 

b）建立地下水动态监测系统，并根据项目建设所诱发的环境水文地质问题制定相应的

监测方案。 

c）针对建设项目可能引发的其它环境水文地质问题提出应对预案。 

11.3 环境管理对策 

11.3.1 提出合理、可行、操作性强的防治地下水污染的环境管理体系，包括环境监测方案

和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等制度。 
11.3.2 环境监测方案应包括： 

a）对建设项目的主要污染源、影响区域、主要保护目标和与环保措施运行效果有关的

内容提出具体的监测计划。一般应包括：监测井点布置和取样深度、监测的水质项目和监测

频率等。 

b）根据环境管理对监测工作的需要，提出有关环境监测机构和人员装备的建议。 

11.3.3 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的制度应包括： 

a）报告的方式、程序及频次等，特别应提出污染事故的报告要求。 

b）报告的内容一般应包括：所在场地及其影响区地下水环境监测数据，排放污染物的

种类、数量、浓度，以及排放设施、治理措施运行状况和运行效果等。 

12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专题文件的编写 

12.1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专题工作方案 

12.1.1 评价工作方案是具体指导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技术文件，应重点明确开展

地下水评价工作的具体内容及实施方案，应尽可能具体、详细。 

12.1.2 评价工作方案一般应在充分研读有关文件、进行初步的工程分析和环境现状调查后

编制。 

12.1.3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专题工作方案一般应包括下列内容： 

a）拟建项目概况，初步工程分析。重点给出与地下水环境影响相关的内容，如建设项

目建设、生产运行和服务期满后污染源基本情况、排放状况和地下水污染途径等。 

b）拟建项目所在区域的地下水环境概况。重点说明已了解的评价区水文地质条件，环

境水文地质问题，地下水环境敏感目标情况，地下水环境功能及执行标准等内容。 

c）识别拟建项目地下水环境影响，确定评价因子和评价重点。 

d）确定拟建项目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和评价范围。 

e）给出地下水环境现状调查与监测方法，包括调查与监测内容、范围，监测井点分布

和取样深度、监测时段及监测频次。需要进行环境水文地质勘察与试验的，还应说明勘察与

试验的具体方法及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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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明确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方法、预测模型、预测内容、预测范围、预测时段及有关

参数的估值方法等。 

g）给出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方法，拟提出的结论和建议的基本内容。 

h）评价工作的组织、计划安排和经费概算。 

i）附必要的图表和照片。 

12.2 地下水环境影响专题报告（或章节） 

12.2.1 专题报告书应全面、概括地反映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的全部工作，文字应简洁、准

确，同时辅以图表和照片，以使提出的资料和评价内容清楚，论点明确，利于阅读和审查。 

12.2.2 专题报告书应根据建设项目对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的 终结果，说明建设项目对地

下水环境影响的性质、特征、范围、程度，得出建设项目在建设、生产运行和服务期满后不

同实施阶段能否满足地下水环境保护要求的结论；提出完善环保措施的对策与建议。 

12.2.3 地下水环境影响专题报告（或章节）应包括下列内容： 

a）总论。包括编制依据、地下水环境功能、评价执行标准及保护目标、地下水评价工

作等级、评价范围等。 

b）拟建项目概况与工程分析。详细论述与地下水环境影响相关的内容，重点分析给出

污染源情况、排放状况和地下水污染途径等，以及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地下水环境

保护措施。 

c）地下水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论述拟建项目所在区域的环境状况，重点说明区域水

文地质条件，环境水文地质问题及区域污染源状况。说明地下水环境监测的范围，监测井点

分布和取样深度、监测时段及监测频次，评价地下水超达标情况，分析超标原因。 

d）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明确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方法、预测模型、预测内容、

预测范围、预测时段，模型概化及水文地质参数的确定方法及具体取值等，重点给出具体预

测结果。依据相关标准评价建设项目在不同实施阶段、不同工况下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程度、

影响范围，或评价地下水开发利用的合理性及可能出现的环境水文地质问题的类型、性质及

其影响的范围、特征和程度等。 

e）在评价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及可行性的基础上，

提出需要增加的、适用于拟建项目地下水污染防治和地下水资源保护的对策和具体措施，给

出各项措施的实施效果及投资估算，并分析其经济、技术的可行性。提出针对该拟建项目的

地下水污染和地下水资源保护管理及监测方面的建议。 

f）评价结论及建议。 

g）附必要的图表和照片。如拟建项目所在区域地理位置图、敏感点分布图、环境水文

地质图、地下水等水位线图和拟建项目特征污染因子预测浓度等值线图等。 

 

 23



HJ 610－2011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不同类型建设项目地下水环境影响识别 

不同类型建设项目地下水环境影响识别矩阵见表 A.1。 

表 A.1  不同类型建设项目地下水环境影响识别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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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典型建设项目地下水环境影响 

B.1  工业类项目 

B.1.1  废水的渗漏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 

B.1.2  固体废物对土壤、地下水水质的影响； 

B.1.3  废水渗漏引起地下水水位、水量变化而产生的环境水文地质问题； 

B.1.4  地下水供水水源地产生的区域水位下降而产生的环境水文地质问题。 

B.2  固体废物填埋场工程 

B.2.1  固体废物对土壤的影响； 

B.2.2  固体废物渗滤液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 

B.3  污水土地处理工程 

B.3.1  污水土地处理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 

B.3.2  污水土地处理对地下水水位的影响； 

B.3.3  污水土地处理对土壤的影响。 

B.4  地下水集中供水水源地开发建设及调水工程 

B.4.1  水源地开发（或调水）对区域（或调水工程沿线）地下水水位、水质、水资源量的

影响； 

B.4.2  水源地开发（或调水）引起地下水水位变化而产生的环境水文地质问题； 

B.4.3  水源地开发（或调水）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 

B.5  水利水电工程 

B.5.1  水库和坝基渗漏对上、下游地区地下水水位、水质的影响； 

B.5.2  渠道工程和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在施工和运行期间对地下水水位、水质、水资源

量的影响； 

B.5.3  水利水电工程可能引起的土地沙漠化、盐渍化、沼泽化等环境水文地质问题。 

B.6  地下水库建设工程 

B.6.1  地下水库的补给水源对地下水水位、水质、水资源量的影响； 

B.6.2  地下水库的水位和水质变化对其他相邻含水层水位、水质的影响； 

B.6.3  地下水库的水位变化对建筑物地基的影响； 

B.6.4  地下水库的水位变化可能引起的土壤盐渍化、沼泽化和岩溶塌陷等环境水文地质问

题。 

B.7  矿山开发工程 

B.7.1  露天采矿人工降低地下水水位工程对地下水水位、水质、水资源量的影响； 

B.7.2  地下采矿排水工程对地下水水位、水质、水资源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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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3  矿石、矿渣、废石堆放场对土壤、渗滤液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 

B.7.4  尾矿库坝下淋渗、渗漏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 

B.7.5  矿坑水对地下水水位、水质的影响； 

B.7.6  矿山开发工程可能引起的水资源衰竭、岩溶塌陷、地面沉降等环境水文地质问题。 

B.8  石油（天然气）开发与储运工程 

B.8.1  油田基地采油、炼油排放的生产、生活废水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 

B.8.2  石油（天然气）勘探、采油和运输储存（管线输送）过程中的跑、冒、滴、漏油对

土壤、地下水水质的影响； 

B.8.3  采油井、注水井以及废弃油井、气井套管腐蚀破坏和固井质量问题对地下水水质的

影响； 

B.8.4  石油（天然气）田开发大量开采地下水引起的区域地下水位下降而产生的环境水文

地质问题； 

B.8.5  地下储油库工程对地下水水位、水质的问题。 

B.9  农业类项目 

B.9.1  农田灌溉、农业开发对地下水水位、水质的影响； 

B.9.2  污水灌溉和施用农药、化肥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 

B.9.3  农业灌溉可能引起的次生沼泽化、盐渍化等环境水文地质问题。 

B.10  线性工程类项目 

B.10.1  线性工程对其穿越的地下水环境敏感区水位或水质的影响； 

B.10.2  隧道、洞室等施工及后续排水引起的地下水位下降而产生的环境问题； 

B.10.3  站场、服务区等排放的污水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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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地下水位变化区域半径的确定 

C.1 影响半径的计算公式 

常用的地下水水位变化区域半径的计算公式见表 C.1。 

排水渠和狭长坑道线性类建设项目的地下水水位变化区域半径是以该工程中心线为中

心的影响宽度，其计算公式见表 C.1 中的公式 C.13、C.14、C.15。  

表 C.1     影响半径（R）计算公式一览表 

计算公式 

潜水 承压水 
适用条件 备  注 

)2)((
lg)2(lg)2(lg

2121

122211

SSHSS
rSHSrSHSR

−−−
−−−

=   (C.1)
21

1221 lglglg
SS

rSrSR
−
−

=  (C.2)
有二个观察完

整井抽水时 

确定 R 值较可

靠的方法之一 

)2)((
lg)2(lg)2(lg

11

111

SSHSS
rSHSrSHSR

ww

www

−−−
−−−

=   (C.3)
1

11 lglglg
SS

rSrSR
w

ww

−
−

=  (C.4)
有一个观察孔

完整井抽水时 

精度较式（C.1）

和（C.2）差，

一般偏大 

w
ww r

Q
SSHR lg)2(366.1lg +

−
=          (C.5) w

wm r
Q

SKR lg73.2lg +=  (C.6) 无观测孔完整

井抽水时 

精度较式（C.1）

和（C.2）差，

一般偏大 

R=2d                   (C.7) 
近地表水体单

孔抽水时 

可得出足够精

确的 R 值 

HKSR 2=                            (C.8)  

计算松散含水

层井群或基坑

矿山巷道抽水

初期的 R 值 

对直径很大的

井群和单井算

出的 R 值过大；

计算矿坑基坑

R 值偏小 

 KSR 10=          (C.9) 
计算承压水抽

水初期的 R 值 

得出的 R 值为

概略值 

tSHaKR w)5.0( −=
μ

    (C.11) 0.425.2 −=a taR α=   π−= 25.2a    

(C.12) 

含水层缺乏补

给时，根据单孔

非稳定抽水试

验确定 R 值 

a为系数，固定

流量抽水时取

小值；固定水位

抽水时为大值 

μ
KHtR 73.1=                         (C.13)  

含水层没有补

给时，确定排水

渠的影响宽度 

)]6exp(1[
2 H

Wt
W
KHR

μ
−

−=          (C.14)  

含水层有大气

降水补供时，确

定排水渠的影

响宽度 

得出近似的影

响宽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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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 

潜水 承压水 
适用条件 备  注 

 
ataR =   7.11.1 −=a  

(C.15) 

确定承压含水

层中狭长坑道

的影响宽度 

a为系数，取决

于抽水状态 

 
表中： 

S—水位降深，m； 
H—潜水含水层厚度，m； 
R—观测井井径，m； 
Sw—抽水井中水位降深，m； 
rw—抽水井半径，m； 
K—含水层渗透系数，m/d； 
m—承压含水层厚度，m； 
d—地表水据抽水井距离，m； 
μ—重力给水度，无量纲； 
W—降水补给强度，m/d。 

 

C.2 影响半径的经验数值 

建设项目引起的地下水水位变化区域半径可根据包气带的岩性或涌水量进行判定，影响

半径的经验数值见表 C.2 或 C.3。当根据含水层岩性和涌水量所判定的影响半径不一致时，

取二者中的较大值。 

表 C.2    孔隙含水层的影响半径经验值表 

岩性名称 主要颗粒粒径（毫米） 影响半径（米） 

粉  砂 

细  砂 

中  砂 

粗  砂 

极粗砂 

小  砾 

中  砾 

大  砾 

0.05—0.1 
0.1—0.25 
0.25—0.5 
0.5—1.0 
1.0—2.0 
2.0—3.0 
3.0—5.0 

5.0—10.0 

50 
100 
200 
400 
500 
600 

1500 
3000 

 

表 C.3    单位涌水量的影响半径经验值表 

单位涌水量 

（升/秒米） 
影响半径（米） 

单位涌水量 

（升/秒米） 
影响半径（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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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1.0 
1.0—0.5 

>300 
300 
100 

0.5—0.33 
0.33—0.2 

<0.2 

50 
25 
10 

C.3 图解法确定影响半径 

在直角坐标上，将抽水孔与分布在同一条直线上的各观察孔的同一时刻所测得的水位连

结起来，沿曲线趋势延长，与抽水前的静止水位线相交，该交点至抽水孔的距离即为影响半

径（见图 C.1）。在观测孔较多时，用图解法确定影响半径值 为精确。 

 

图 C.1 图解法确定影响半径示意图 

C.4 引用半径（r0）与引用影响半径（R0） 

利用“大井法”预测矿坑涌水量及引水建筑工程涌水量时，对于不同几何图形的矿坑和

不同排列的供水井群，可采用表 C.4 中的公式计算引用半径（r0）。 

表 C.4   确定引用半径（r0）的公式表 

矿坑或井群平面图形 r0表达式 说明 

 

矩 

形 40
bar +

=η    （C.16）

η值查表 C.5 确定。

当 a/b>>10 时 ，

r0=0.25a 

 

正 

方 

形 

ar 59.00 =     （C.17）  

 

菱 

形 20
cr η=      （C.18） η值查表 C.6 确定 

② 动水位 

③  观测孔水位 

图例： 

① 静止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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椭 

圆 

形 
4

21
0

ddr +
=η   （C.19）  

a b

 

不 

规 

则 

的 

圆 

形 

FFr 565.00 ==
π

     

（C.20） 

F：基坑面积，m2；

（a/b）<2~3时适用。

 

不 

规 

则 

的 

多 

边 

形 

π20
Pr = 或 n

nlllr 2
2210 ...=

             （C.21） 

P—多边形周长，m；

l1，l2,…,ln—多边形

顶及其多边中点至

重心的距离，m； 

n—多边形顶角数。

 
表 C.5 矩形矿坑或井群η值表 

b/a 0 0.05 0.1 0.2 0.3 0.4 0.5 ≥0.6 

η  1.00 1.05 1.08 1.12 1.144 1.16 1.174 1.18 

 
表 C.6 菱形矿坑或井群η值表 

θ  °0  °18  °36  °54  °72  °90  

η  1.00 1.06 1.11 1.15 1.17 1.18 

不同水文地质条件及不同排水（或集水）工程形状的引用影响半径（R0），其确定方法

见表 C.7。 

表 C.7   确定引用影响半径（R0）的方法 

示     意     图 适  用  条  件 R0  表  达  式 

 

矿坑所在含水层呈均质

无限分布，自然水位近于

水平时 
00 rRR +=       (C.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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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意     图 适  用  条  件 R0  表  达  式 

 

含水层各项均质，位于河

旁的近似圆形矿坑 
00 2dR =          (C.23) 

d—矿坑中心至河岸距离，m。

 

含水层各项均质，位于河

旁的近似圆形矿坑 

00 r
l

ld
R cp +=

∑
∑   (C.24) 

dcp—各剖面线间矿坑边界与

地表水体间的平均距离，m；

l—相邻二剖面间的垂直距

离，m。 

 

矿坑各方向岩层呈非均

质时，降落漏斗形状复

杂，应首先计算出各不同

渗透段内的影响半径，然

后求出平均值 

n

R
R

n

l

cp

∑
= 1  

或 00 2
rPR +=

π
   (C.25) 

Rl—各渗透段内的影响半径，

m。 

P—降落漏洞周长，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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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废水入渗量计算公式 

常用的污染场地废水入渗量计算公式见表 D.1。 

表 D.1  废水入渗量计算公式 

序

号 
污染源类型 入渗量计算式 备注 符号 

1 渗坑或渗井 β•= qQ0   

2 排污渠或河流 下游上游 QQQ -0 =   

3 
固体废物 

填埋场 
3

0 10 −•= FXQ α  

如无地下水动

态观测资料，入

渗系数可取经

验值 

4 污水土地处理 g0 QQ •= β  
β : 经验值 

0.10～0.92 

Q0—入渗量，m3/d 或 m3/a； 

Q—渗坑或渗井污水排放量，m3/d

或 m3/a； 

β —渗坑或渗井底部包气带的

垂向入渗系数； 

Q 上游—上游断面流量，m3/d 或

m3/a； 

Q 下游—下游断面流量，m3/d 或

m3/a； 

α—降水入渗补给系数； 

F—固体废物渣场渗水面积，m2；

X—降水量，mm； 

Qg—实际处理水量，m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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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附录） 

环境水文地质试验方法简介 

E.l 抽水试验 

抽水试验：目的是确定含水层的导水系数、渗透系数、给水度、影响半径等水文地质参

数，也可以通过抽水试验查明某些水文地质条件，如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及含水层之间的水

力联系，以及边界性质和强径流带位置等。 

根据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进行不同规模和方式的抽水试验。单孔抽水试验只用一个井抽

水，不另设置观测孔，取得的资料精度较差；多孔抽水试验是用一个主孔抽水，同时配置若

干个监测水位变化的观测孔，以取得比较准确的水文地质参数；群井抽水试验是在某一范围

内用大量生产井同时长期抽水，以查明群井采水量与区域水位下降的关系，求得可靠的水文

地质参数。 

为确定水文地质参数而进行的抽水试验，有稳定流抽水和非稳定流抽水两类。前者要求

试验终了以前抽水流量及抽水影响范围内的地下水位达到稳定不变。后者则只要求抽水流量

保持定值而水位不一定到达稳定，或保持一定的水位降深而允许流量变化。具体的试验方法

可参见《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GB50027）。 

E.2 注水试验 

注水试验：目的与抽水试验相同。当钻孔中地下水位埋藏很深或试验层透水不含水时，

可用注水试验代替抽水试验，近似地测定该岩层的渗透系数。在研究地下水人工补给或废水

地下处置时，常需进行钻孔注水试验。注水试验时可向井内定流量注水，抬高井中水位，待

水位稳定并延续到一定时间后，可停止注水，观测恢复水位。 

由于注水试验常常是在不具备抽水试验条件下进行的，故注水井在钻进结束后，一般都

难以进行洗井（孔内无水或未准备洗井设备）。因此，用注水试验方法求得的岩层渗透系数

往往比抽水试验求得的值小得多。 

E.3 渗水试验 

渗水试验：目的是测定包气带渗透性能及防污性能。渗水试验是一种在野外现场测定包

气带土层垂向渗透系数的简易方法，在研究大气降水、灌溉水、渠水等对地下水的补给时，

常需要进行此种试验。 

试验时在试验层中开挖一个截面积约 0.3 m2～0.5m2 的方形或圆形试坑，不断将水注入

坑中，并使坑底的水层厚度保持一定（一般为 10 cm 厚），当单位时间注入水量（即包气带

岩层的渗透流量）保持稳定时，可根据达西渗透定律计算出包气带土层的渗透系数。 

E.4 浸溶试验 

浸溶试验：目的是为了查明固体废弃物受雨水淋滤或在水中浸泡时，其中的有害成分转

移到水中，对水体环境直接形成的污染或通过地层渗漏对地下水造成的间接影响。有关固体

废弃物的采样、处理和分析方法，可参照《工业固体废弃物有害物特性试验与监测分析方法》

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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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 土柱淋滤试验 

土柱淋滤试验：目的是模拟污水的渗入过程，研究污染物在包气带中的吸附、转化、自

净机制，确定包气带的防护能力，为评价污水渗漏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提供依据。 

试验土柱应在评价场地有代表性的包气带地层中采取。通过滤出水水质的测试，分析淋

滤试验过程中污染物的迁移、累积等引起地下水水质变化的环境化学效应的机理。 

试剂的选取或配制，宜采取评价工程排放的污水做试剂。对于取不到污水的拟建项目，

可取生产工艺相同的同类工程污水替代，也可按设计提供的污水成分和浓度配制试剂。如果

试验目的是为了制定污水排放控制标准时，需要配制几种浓度的试剂分别进行试验。 

E.6 弥散试验 

弥散试验：目的是研究污染物在地下水中运移时其浓度的时空变化规律，并通过试验获

得进行地下水环境质量定量评价的弥散参数。 

试验可采用示踪剂(如食盐、氯化铵、电解液、萤光染料、放射性同位素 131I 等)进行。

试验方法可依据当地水文地质条件、污染源的分布以及污染源同地下水的相互关系确定。一

般可采用污染物的天然状态法、附加水头法、连续注水法、脉冲注入法。试验场地应选择在

对地质、水文地质条件有足够了解、基本水文地质参数齐全的代表性地区。观测孔布设—般

可采用以试验孔为中心“+”字形剖面，孔距可根据水文地质条件、含水层岩性等考虑，一般

可采用 5 米或 10 米；也可采用试验孔为中心的同心圆布设方法，同心圆半径可采用 3 米、5
米或 8 米，在卵砾石含水层中半径一般以 7 米、15 米、30 米为宜。试验过程中定时、定深

在试验孔和观测孔中取水样，进行水化学分析，确定弥散参数。 

E.7 流速试验（连通试验） 

流速试验(连通试验)：目的是查明地下水的运动途径、流速、地下河系的联通、延展与

分布情况，地表水与地下水的转化关系，以及矿坑涌水的水源与通道等问题。 

试验一般是在地下水的水平运动为主的裂隙、岩溶含水层中进行。可选择有代表性的或

已经污染需要进行预测的地段，按照地下水流向布设试验孔与观测孔。试验孔与观测孔数量

及孔距，可根据当地的地下水径流条件确定。一般孔距可考虑 l0—30 米，试剂可用染色剂、

示踪剂或食盐等。投放试剂前应取得天然状态下水位、水温、水质对照值；在试验孔内投入

试剂，在观测孔内定时取样观测，直至观测到 大值为止，计算出地下水流速和其它有关参

数。 

E.8 地下水含水层储能试验 

地下水含水层储能试验：目的是获取地下水含水层温度场参数（如温度增温率、常温层

深度、含水层及隔水层比热、热容量、导热系数等）和地下水质场参数（如水温、地下水物

理特性、化学成分、电导率等）。 

储能试验场的选择应根据评价区地质、水文地质条件、评价等级和实际需要确定。场地

应有代表性。试验场的观测设施和采灌工程，一般包括储能井、观测井、专门测温井、土层

分层观测标和孔隙水压力观测井、地表水准点等组成。工程布置可采用“十”字形或“米”字形

剖面。中心点为储能井，周围按不同距离布置观测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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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资料性附录） 

常用地下水评价预测模型 

F.1  地下水量均衡法 

对于选定的均衡域，在均衡计算期内水量均衡方程见式（F.1）。 

QQQQ Δ=−−∑ ∑ 开排补
                       （F.1） 

式中： 

开Q —地下水开采总量，m3/d； 

∑ 补Q —地下水各种补给量之和，m3/d； 

∑ 排Q —地下水各种排泄量之和，m3/d； 

QΔ —均衡域内地下水储存量的变化量。对于承压含水层， ，对于潜

水含水层

HFQ Δ⋅=Δ ∗μ
HFQ Δ⋅=Δ μ 。 

其中：F—均衡域面积，m2； 
∗μ —承压含水层释水系数，无量纲； 

μ—潜水含水层给水度，无量纲；  
H△ —均衡期内，均衡域地下水水位变幅，m。 

均衡期的选择一般选用 5 年、10 年或 20 年。各均衡要素的选取应根据评价区域内水文

地质条件确定。各均衡要素的计算，参见《供水水文地质手册》中的计算方法。 

水量均衡法属于集中参数方法，适宜进行区域或流域地下水补给资源量评价。 

F.2  地下水流解析法 

F.2.1  应用条件 

应用地下水流解析法可以给出在各种参数值的情况下渗流区中任何一点上的水位（水

头）值。但是，这种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只适用于含水层几何形状规则、方程式简单、边

界条件单一的情况。 

F.2.2  预测模型 

F.2.2.1  稳定运动 

F.2.2.1.1  潜水含水层无限边界群井开采情况 

∑
=

⎟⎟
⎠

⎞
⎜⎜
⎝

⎛
=−

n

i i

i
i r

R
nQ

k
hH

1

22
0 11

π
                           （F.2） 

式中： 

H0—潜水含水层初始厚度，m； 

h—预测点稳定含水层厚度，m； 

k—含水层渗透系数，m/d； 

i—开采井编号，从 1 到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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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第 i 开采井开采量，m3/d； 

ri—预测点到抽水井 i 的距离，m； 

Ri—第 i 开采井的影响半径，m。 

F.2.2.1.2  承压含水层无限边界群井开采情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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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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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3） 

式中： 

s—预测点水位降深，m； 

Qi—第 i 开采井开采量，m3/d； 

T—承压含水层的导水系数，m2/d； 

Ri—第 i 开采井的影响半径，m； 

ri—预测点到抽水井 i 的距离，m； 

i—开采井编号，从 1 到 n。 

F.2.2.2  非稳定运动 

F.2.2.2.1  潜水情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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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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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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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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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F.4） 

tMKru ii 42μ=                           （F.5） 

式中： 

H0—潜水含水层初始厚度，m； 

h—预测点稳定含水层厚度，m； 

k—含水层渗透系数，m/d； 

Qi—第 i 开采井开采量，m3/d； 

)( iuW —井函数，可通过查表的方式获取井函数的值（《地下水动力学》）； 

μ  —给水度，无量纲； 

i—开采井编号，从 1 到 n； 

ri—预测点到抽水井 i 的距离，m； 

M —含水层平均厚度，m； 

t — 为自抽水开始到计算时刻的时间； 

i—开采井编号，从 1 到 n。 

F.2.2.2.2  承压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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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预测点水位降深，m； 

T—承压含水层的导水系数，m2/d； 

Qi—第 i 开采井开采量，m3/d； 

)( iuW —井函数，可通过查表的方式获取井函数的值（《地下水动力学》）； 

ri—预测点到抽水井 i 的距离，m； 

i—开采井编号，从 1 到 n； 

∗μ —含水层的贮水系数，无量纲。 

F.2.2.3  直线边界附近的井群 

F.2.2.3.1  直线补给边界 

a）承压含水层中的井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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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9） 

式中： 

s—n 个开采井在计算点处产生的总降深，m； 

T—导水系数，m2/d； 

Qi—第 i 个开采井的抽水量，m3/d； 

r1,i 计算点至第 i 个实井的距离，m； 

r2,i 计算点至第 i 个虚井的距离，m； 

n—开采井的总数。 

b）潜水含水层中的井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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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h—计算点处饱水带的厚度，m； 

H0—饱水带的初始厚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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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渗透系数，m/d。 

Qi—第 i 个开采井的抽水量，m3/d； 

r1,i 计算点至第 i 个实井的距离，m； 

r2,i 计算点至第 i 个虚井的距离，m； 

n—开采井的总数。 

计算出 h 后，再由 s=H0-h 得到降深值。 

F.2.2.3.2  直线隔水边界 

a）承压含水层中的井群 

s= ∗
= ⋅⋅∑ μii

n

i
i rr

TtQ
T ,2,11

25.2g11366.0                   （F.11） 

式中： 

s—n 个开采井在计算点处产生的总降深，m； 

T—导水系数，m2/d； 

Qi—第 i 个开采井的抽水量，m3/d； 

r1,i 计算点至第 i 个实井的距离，m； 

r2,i 计算点至第 i 个虚井的距离，m； 

∗μ —含水层的贮水系数，无量纲； 

n—开采井的总数。 

b）潜水含水层中的井群 

s=
μ⋅⋅

− ∑
= ii

n

i
i rr

T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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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2,11

2
0

25.2g11732.0                  （F.12） 

式中： 

s—预测点水位降深，m； 

H0—饱水带的初始厚度，m； 

T—KHm，K 为渗透系数，Hm为饱水带的平均厚度； 

μ—给水度，无量纲； 

Qi—第 i 个开采井的抽水量，m3/d； 

r1,i 计算点至第 i 个实井的距离，m； 

r2,i 计算点至第 i 个虚井的距离，m； 

n—开采井的总数。 

F.3  地下水溶质运移解析法 

F.3.1  应用条件 

求解复杂的水动力弥散方程定解问题非常困难，实际问题中多靠数值方法求解。但可以

用解析解对数值解法进行检验和比较，并用解析解去拟合观测资料以求得水动力弥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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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2  预测模型 

F.3.2.1  一维稳定流动一维水动力弥散问题 

F.3.2.1.1  一维无限长多孔介质柱体，示踪剂瞬时注入 

tD
u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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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tDn

wmtxC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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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π

                      （F.13） 

式中： 
x—距注入点的距离，m； 
t—时间，d； 
C(x，t)—t 时刻 x 处的示踪剂浓度，mg/L； 
m—注入的示踪剂质量，kg； 
w—横截面面积，m2； 
u—水流速度，m/d； 
n—有效孔隙度，无量纲； 
DL—纵向弥散系数，m2/d； 
π —圆周率。 

F.3.2.1.2  一维半无限长多孔介质柱体，一端为定浓度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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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距注入点的距离；m； 
t—时间，d； 
C—t 时刻 x 处的示踪剂浓度，mg/L； 
C0—注入的示踪剂浓度，mg/L； 
u—水流速度，m/d； 
DL—纵向弥散系数，m2/d； 
erfc（）—余误差函数（可查《水文地质手册》获得）。 

F.3.2.2  一维稳定流动二维水动力弥散问题 

F.3.2.2.1  瞬时注入示踪剂—平面瞬时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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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y—计算点处的位置坐标； 
t—时间，d； 
C(x，y，t)—t 时刻点 x，y 处的示踪剂浓度，mg/L； 
M—承压含水层的厚度，m； 
mM—长度为 M 的线源瞬时注入的示踪剂质量，kg； 
u—水流速度，m/d； 
n—有效孔隙度，无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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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纵向弥散系数，m2/d； 
DT—横向 y 方向的弥散系数，m2/d； 
π —圆周率。 

F.3.2.2.2  连续注入示踪剂—平面连续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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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y—计算点处的位置坐标； 
t—时间，d； 
C(x，y，t)—t 时刻点 x，y 处的示踪剂浓度，mg/L； 
M—承压含水层的厚度，m； 
mt—单位时间注入示踪剂的质量，kg/d； 
u—水流速度，m/d； 
n—有效孔隙度，无量纲； 
DL—纵向弥散系数，m2/d； 
DT—横向 y 方向的弥散系数，m2/d； 
π —圆周率； 

( )β0K —第二类零阶修正贝塞尔函数；（可查《地下水动力学》获得）； 

),
4

(
2

β
LD
tuW —第一类越流系统井函数（可查《地下水动力学》获得）。 

F.4  地下水数值模型 

F.4.1  应用条件 
数值法可以解决许多复杂水文地质条件和地下水开发利用条件下的地下水资源评价问

题，并可以预测各种开采方案条件下地下水位的变化，即预测各种条件下的地下水状态。但

不适用于管道流（如岩溶暗河系统等）的模拟评价。 

F.4.2  预测模型  

F.4.2.1  地下水水流模型 

对于非均质、各向异性、空间三维结构、非稳定地下水流系统： 

a）控制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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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μ —贮水率，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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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水位，m； 

Kx，Ky，Kz—分别为 x，y，z 方向上的渗透系数，m/d； 

t—时间，d； 

W—源汇项，1/d。 

b）初始条件 

0,),,(                ),,(),,,( 0 =Ω∈= tzyxzyxhtzyxh           （F.19） 

式中： 

),,(0 zyxh —已知水位分布； 

Ω—模型模拟区。 

c）边界条件 

1）第一类边界 

0,),,(                 ),,,(),,,( 1
1

≥Γ∈=
Γ

tzyxtzyxhtzyxh          （F.20） 

式中： 

1Γ — 一类边界； 

h(x,y,z,t)— 一类边界上的已知水位函数。 

2）第二类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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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zyxq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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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2Γ —二类边界； 

K—三维空间上的渗透系数张量； 

n—边界 的外法线方向； 2Γ

q(x,y,z,t)—二类边界上已知流量函数。 

3）第三类边界 

 z)y,(x, ))((
3

qh
n
hzhk =+
∂

∂
−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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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α —已知函数； 

3Γ —三类边界； 

K—三维空间上的渗透系数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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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边界 的外法线方向； 3Γ

q(x,y,z)—三类边界上已知流量函数。 

F.4.2.2  地下水水质模型 

水是溶质运移的载体，地下水溶质运移数值模拟应在地下水流场模拟基础上进行。因此，

地下地下水溶质运移数值模型包括水流模型（见 F.4.2.1）和溶质运移模型两部分。 

a）控制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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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迟滞系数，无量纲。
C
CR b

∂
∂

+=
θ
ρ

1  

bρ —介质密度，mg/(dm)3； 

θ—介质孔隙度，无量纲； 

C—组分的浓度，mg/L； 

C —介质骨架吸附的溶质浓度，mg/L； 

t —时间，d； 

x，y，z—空间位置坐标，m； 

Dij—水动力弥散系数张量，m2/d； 

Vi—地下水渗流速度张量，m/d； 

W—水流的源和汇，1/d； 

sC —组分的浓度，mg/L； 

1λ —溶解相一级反应速率，1/d； 

2λ —吸附相反应速率，L/(mg·d)。 

b）初始条件 

0,),,(),,(),,( 0 =Ω∈= tzyxzyxctzyxC ，     （F.24） 

式中： 

),,(0 zyxc —已知浓度分布； 

Ω—模型模拟区域。 

c）定解条件 

1）第一类边界—给定浓度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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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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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1Γ —表示定浓度边界； 

),,,( tzyxc — —定浓度边界上的浓度分布。 

2）第二类边界—给定弥散通量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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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2Γ —通量边界； 

),,,( tzyxf i —边界 上已知的弥散通量函数。 2Γ

3）第三类边界—给定溶质通量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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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3Γ —混合边界； 

),,,( tzyxgi — 3Γ 上已知的对流－弥散总的通量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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